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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进峰：本委受理的（2015）杭仲字第356号申请人杭州美地房地产代理
有限公司与你方、陈靓之间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杭州仲
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6年11
月25日14：30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68
号浙租大楼五楼513室第三仲裁庭，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84235）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恒通钢结构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候钦峰诉你公司工伤待遇等劳
动争议案（萧劳仲案字〔2016〕第0582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书
副本、应诉通知及开庭通知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10月14日下午14时在本委仲裁二庭（地址：杭州
市萧山区金城路1558号）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刘友顺：本委在审理你与被申请人杭州峰伟石材有限公司拖欠
工资劳动争议案件中，因你在收到本委寄出的开庭通知书后，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36
条的规定，决定如下：视为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因无法向你送达仲
裁决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杭经开劳人仲案字[2016]第 0146 号仲
裁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荼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申请人吴子敬诉你单位（被申请人）关于
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争议一案，本委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杭滨劳人仲案字〔2016〕第142号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一、在本裁决书
生效之日起15日内由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
月13日工资11913元；二、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由被申请人一次性支
付申请人2015年7月10日至2016年1月13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之
差额20033元；三、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为申请人补缴
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的养老、医疗保险（具体补缴数额、时段由社保机构
依政策确定），个人应负担部分由申请人自行缴纳。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裁
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委联系电话：0571－58105071。本委地址：杭州市滨
江区长河路806号。 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金厦建设有限公司：何贵品与你单位工伤补偿劳动争议一案，本
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229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10月11日下午二时三十
分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
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广鸿纺织整理厂：陈六平与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

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237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10月12日上午九时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安心箱包厂：石天秀与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
第164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一、
确认石天秀与嵊州市安心箱包厂之间的劳动关系已解除。二、嵊州市安心
箱包厂支付石天秀工资3180元，此款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
付清。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劳动者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嵊州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绍兴县尚璐服装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申请人孙琪、汪胜蓝、汪芳
琴、黄梦丽四人诉你工资、补缴社会保险费等争议一案（案号为绍柯劳仲案
字2016第677-680号）。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诉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9日
（下午）14时15分在本委仲裁1号庭（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兴越路
1718号）公开审理此案，请你单位准时参加庭审。届时不到庭，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 绍兴市柯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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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10民初9744号
浙江华泰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晓华诉被

告浙江华泰门业有限公司、邓仕荣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
11月22日9时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6815-1号

陶升阳：本院在审理原告王天然诉被告陶升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12月1日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928号

袁剑锋：本院受理原告吴火山诉被告袁剑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日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96号

杨仪仪：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发展绿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被告杨仪仪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 民初89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883号

方少云：原告汪秋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1883号
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第2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规
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秋花的离婚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汪秋花负担。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
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48号

周建芳：本院受理原告吴忠荣诉被告周建芳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27民初174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830号

李勇军、宋桂芳、李勇平、吴月英：本院受理原告徐文
礼诉被告李勇军、宋桂芳、李勇平、吴月英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27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356号

童理军：原告陈志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外网查询、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9日上午9时在
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484号

童良：本院受理原告孙云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8日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427号

郭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
庐支行诉被告杭州悦泰进出口有限公司、郭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杭州悦泰进出口有限
公司返还原告借款600万元，支付2016年3月20日止的
利息92365元及按合同约定自2016年3月21日起计算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原告对被告郭芸抵押的房
产依法处置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8日上午9点在本
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91号

倪和宗、陈益琴、宁波甬都梅雅商贸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倪
和宗、陈益琴、宁波甬都梅雅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转普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忻
红娣、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11月11
日9时20分在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674号

王凯军、李琼、李培振、丛艳丽：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凯军、李琼、李培振、
丛艳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
定书、转普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忻红娣、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定于2016年11月11日9：00，开庭地点：本院第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763号

福建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腾
达陶瓷卫浴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令状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张志君、忻红娣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11月16日上午10时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571号

谭文锋：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东鼎发塑料机械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令状
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志君、忻红娣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11月16日上午8时45分
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89号

黄德贤、黄梅兰、周继刚、周传青、黄全信、陈莹、宁波
戍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宁波青龙门窗制造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
保全告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
初689号民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123号

徐铁铖、宁波市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徐钢、宁波奉化
富硒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高贤潮：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江东区绿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
21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917号

王玲芬、刘明忠：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福明信用社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917号
民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806号

王家岭、朱海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18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553号
罗仕明、管财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罗仕明、管财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胡根世、高虹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11月17
日14：30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416号

傅小斌、吴雪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014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903号

林文金、罗丽婷、张传桁、章淑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204民初019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331号

汪云、费为俊、费振华、胡冬梅：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013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614号

郑琪勇：本院受理原告石中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
初36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774号

韩争春：本院受理原告谭英诉被告韩争春、屠互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材料，
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8：45（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701号

庞英：本院受理原告蔡忠祥诉被告庞英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4701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已依法判令：驳回原告蔡忠祥要求与被告庞英离
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诉讼费用950元，由原告蔡忠祥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558号

董俊杰：本院受理原告洪莲英诉被告董俊杰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3558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已依法判令：1、准予原告洪莲英与被告董俊杰离婚；2、
女儿董思聪由原告洪莲英抚养至满18周岁，被告董俊杰
自2016年8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800元，于每年的12月
31日前付清当年的抚养费。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诉讼费用950元，由原告洪莲英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946号

张爱旦：本院受理原告姚海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
初29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6717号

奉化市裕泷卫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锦泰
不锈钢有限公司与被告奉化市裕泷卫浴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
月14日8：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321号

孔国章、朱爱利：本院受理原告梁继会为与被告孔国
章、朱爱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4日9：0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692号

李莎菲：本院受理原告李翊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
26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民初字第361号

何洁：本院受理原告施宝成与被告何洁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民初字
第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494号

冯焕育、林映雪、宁波市海曙银翔担保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江东支公司与被告冯焕育、林映雪、宁波市海曙银翔担保
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349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
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688号

曹徐平、陈慧敏：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
银行与被告曹徐平、陈慧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
16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523号

李平波：本院受理原告忻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6474号

宁波优思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潘才国：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畅意印刷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946号

张爱旦：本院受理原告姚海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
初29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00号

李凯兴：本院受理原告王云与被告李凯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133号

王建跃：本院受理原告张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
21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2799号

宁波桓辉纸箱包装有限公司、施桓辉：本院受理原告
慈溪福山纸业橡塑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奉化市恒怡服饰有
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奉化市恒怡服饰有限公司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82民初
2799号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范市
人民法庭领取起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7382号

慈溪市亚圣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余姚市明鑫
模钢经营部与慈溪市亚圣纺织品有限公司、余姚市福益
厨具配件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泗门法庭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28号

沈康：本院受理原告曹坚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2016年11月2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725号

孙小波、许青亚：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
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2725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927号

宋国良：原告李文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3927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296号

陈永海、陈国萍：原告蒋奇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429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字第29号

本院于2016年6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梁山金诺玩
具礼品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浦
发绍兴分行营业部、出票人为浙江天天田园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天天田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出票
金额为10万元、汇票号码为3100005127026577、出票日
期为2016年5月5日、到期日为2016年11月5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8月21日作出（2016）
浙0602民催字第2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016号

马海明：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401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236号

郜希建、纪景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鉴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
11月17日14时20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